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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市监计〔2020〕218 号 

 

 

 

嘉定区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

体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本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，区市场监管局制定

了《嘉定区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创建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11 月 3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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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

体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本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，不断完善政府监管、

企业自律、社会监督的诚信计量长效机制，倡导“公正、包容、

责任、诚信”的价值取向，营造诚信、和谐的计量环境，努力提

升服务质量、创造高品质生活，根据《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（街）

区创建实施办法》，特制定《嘉定区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创建

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 

1．适用范围 

本《办法》作为指导性文件适用于本区诚信计量集贸市场的

创建工作。 

2．工作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道德规范

为基础，以法律调整为保障，以建立诚信计量体系为核心，以集

贸市场为载体，通过在全区创建诚信计量集贸市场，发挥示范引

领作用，营造诚信、和谐的计量环境，努力提升服务质量、创造

高品质生活。 

3．创建范围 

http://law.110.com/
http://law.110.com/
http://law.110.com/
http://law.110.com/


 

— 3 — 

嘉定区区域内的标准化集贸市场。 

4．创建要求 

创建工作由标准化集贸市场管理方为主体，各镇（街道）集

贸市场主管部门、各市场监管所为创建工作做好相关的指导和服

务工作。 

创建主体的工作： 

（1）集贸市场主办方相关人员熟练掌握计量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及政策；有专（兼）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；有与

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，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。 

（2）集贸市场主办方需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，做到“统一

配置、统一管理、统一检定、统一维修管理”的“四统一”要求；

计量器具配备准确度和称量范围符合要求；设立公平秤，公平秤

有专人负责管理，做好复秤记录；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，做到

账、物一致。 

（3）市场内的经营户不得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检定周期或

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，做到强检合格标志完好，不得破坏

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，市场应配备一定量值的砝码，专

人负责，定期对在用的计量器具进行自校，做好记录并采取相应

处理措施，市场应设立自助式公平秤便民装置。 

（4）市场内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或预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

及净含量允差应符合规定，零售称重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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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并符合要求，文件、统计报表及

活动公告、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标注。 

（5）在市场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，畅通投诉举

报渠道，及时、公正处理计量投诉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6）集贸市场主办方与经营户签订合同应包括计量相关内

容，并有相应违法行为的惩戒。 

（7）集贸市场主办方应对经营户的计量违法行为有黑榜公

示区域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，以惩戒相应的计量违法经营户。 

（8）集贸市场主办方每年组织经营户计量知识培训或宣传

不少于一次，提高经营户计量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，并有相应见

证材料。 

各市场监管所的工作： 

（1）发挥诚信计量导向作用，加大对各类计量违法行为的

查处力度，对计量违法行为多发、诚信计量意识差的经营单位加

大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处理力度，充分运用媒体曝光和政府信息公

开等手段，让违法企业和违法行为暴露于公众视野，加大惩戒力

度，增加其失信成本，发挥警示作用。 

（2）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建立

诚信计量申投诉处理机制，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计量投诉、举报

工作。 

（3）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社区宣传栏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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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媒体积极宣传计量法律法规、计量科普知识和诚信计量工作。 

5．工作程序 

（1）标准化集贸市场自愿提出创建诚信计量集贸市场的书

面申请，填写《嘉定区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创建申请表》（见

附表 1）报所在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。 

（2）各街（镇）市场监管所对创建申请进行审核。如同意，

报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（以下简称“区市场局”）。 

（3）区市场局对是否同意创建申请在 5 个工作日之内出具

意见。 

（4）如创建申请获得区市场局同意，市场主办方应做好创

建工作的组织实施。 

    （5）创建时间 1 年。创建期满前，参建单位进行自查，在

此基础上，各市场监管所对参建单位进行现场核查。（自查和核

查要求参见附表 2～9） 

（6）如通过自查和核查后具备验收条件，参建单位提出书

面验收申请，包括创建工作总体情况、取得成效、自查情况、核

查情况、存在问题、采取的整改措施等。 

（7）区市场局收到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组织进行考核验

收，对各申请单位内经营户的电子秤、法定计量单位、商品净含

量等相关内容抽取一定比例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对创建活动的相关

资料进行核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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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考核验收采取综合考核、分项评分的办法。如考核全

部达标的，当场通过验收；如抽取的参建经营户有 1 项（非打*

项）以上考核不达标的，要求其限期整改，整改达标的准予通过，

整改后仍不达标的，不予通过验收；如抽取的参建经营户有 2户

以上（含 2 户）考核不达标，不予通过验收。（考核验收项目及

评分标准见附表 2～9）。 

（9）首次通过验收，区市场局向参建的集贸市场颁发证书

或授牌，给予 5000 元补贴，用于日常管理和集贸市场内电子秤

的更换和维修。复审验收通过每次给予 3000 元补贴。同时在对

基层所年底考核中，通过诚信市场示范集贸市场验收的所在街

（镇）市场所，在当年年终计量工作考核中给予 3 分的加分。 

（10）首次创建成功后示范有效期为 3年。通过验收后，各

街（镇）市场所或集贸市场主办方按创建时的要求继续做好相关

工作。 

（11）有效期届满前 3个月，创建单位可申请复评审，区市

场局将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相关验收工作。复评审验收通过后，

示范有效期仍为 3 年。 

（12）区市场局对创建成功的集贸市场采取督查的方式，考

核创建效果的有效性、持续性，每年不少于 2次督查，对督查不

合格或在 2年内计量投诉、举报超过 2件且查证属实的，将视情

撤销“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”称号，收回授予的证书或铜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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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在 5 年内不得参加“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”评比，并在嘉

定区和局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公布撤销企业名单。 

（13）区市场局每年批准参与申请单位不多于 5家。每个街

（镇）不多于 1家集贸市场，以区市场局收到集贸市场提交申请

的先后顺序确定。 

 

附件： 

1．嘉定区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创建申请表 

2．嘉定区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考核验收评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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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 

 

 
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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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

名称 
 负责人  

地   址  邮编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电子邮件  传  真  

创建市场基本情况 

 

创建市场内诚信计量工作基本情况 （包括经营户单位数量、电子秤配备、法定

计量单位情况，商品净含量情况，前期工作基础等，可附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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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工作计划（时间节点、工作步骤、经费预算）（可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街（镇）市场监督管理所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 年   月   日 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该表一式三份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街（镇）市场监督管理所、集贸市场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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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市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属社（街）区                总分          

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检查情况 得分 

1．计量管理 

（15 分） 

1.1 
负责人应了解计量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 
5 分 

无专人负责，扣 5 分；不熟悉，扣

3 分；基本了解扣 2 分 
  

1.2 
有专（兼）职计量管理人

员且经过培训 
5 分 

无专（兼）职计量管理人员，扣 5

分；未经过培训，扣 2 分 

  

1.3 
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

计量管理制度，并做到有

效贯彻实施 

5 分 

无计量管理制度的，扣 5 分；制度

不健全的，扣 2 分；无实施记录或

未有效实施的，扣 1 分 

  

2．计量器具器具

配备与管理 

（57 分） 

*2.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5 分 

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

式批准信息相一致，不符合规定

的，有 1 台扣 2 分（注 4） 

  

2.2 
计量器具配备准确度和

称量范围符合要求 
5 分 不符合要求的，有 1 台扣 1 分 

  

*2.3 

设立公平秤，且公平秤有

专人负责管理，并做好复

秤记录 

5 分 

没有设立公平秤扣 5 分；公平秤无

专人负责管理的，扣 2 分；无复秤

记录，扣 2 分；记录不规范的，扣

1 分；公平秤标志不醒目，扣 1 分 

  

*2.4 

菜市场计量器具实行“统

一配置、统一管理、统一

检定”管理 

10 分 

未统一配置，扣 4 分；虽统一配置，

但电子秤产权归摊贩的，扣 2 分；

使用非市场统一配置的电子秤，有

1 台扣 1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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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检查情况 得分 

2.5 

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

（按统一格式），并做到

账、物一致 

5 分 
无台账，扣 4 分；台账不完善的，

扣 1 分 

  

*2.6 

不得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

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

合格的计量器具，做到强

检合格标志完好 

10 分 

使用的计量器具有 1 台未检定、超

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，扣 1

分；无强检标志或标志不完好的，

有 1 台扣 0.5 分 

  

*2.7 
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

度或者伪造数据 
10 分 发现 1 台作弊秤，扣 2 分 

 

2.8 

市场应配备一定量值的

砝码，专人负责，定期对

在用的计量器具进行自

校，做好记录并采取相应

处理措施 

5 分 

未配备砝码进行自校，扣 5 分； 

无自校记录，扣 2 分；发现问题 

无处理措施或处理措施不当的，扣

1 分 

  

2.9 
市场应设立自助式公平

秤便民装置 
2 分 未设置的扣 2 分 

  

3．商品量及法定

计量单位管理 

（16 分） 

3.1 

定量包装商品或预包装

商品净含量标注及净含

量允差应符合规定 

6 分 

现场抽查定量包装商品或预包装

商品 5 件，有一件计量不准的，扣

1 分 

  

3.2 

零售称重时向消费者明

示计量单位、操作过程和

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并

符合要求 

5 分 

未明示的，扣 2 分； 

现场抽查零售商品 5 件，有一件计

量不准的，扣 1 分 

  

3.3 

文件、统计报表及活动公

告、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

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

标注 

5 分 
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，发现 1 处

扣 0.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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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检查情况 得分 

4．诚信体系 

（12 分） 

4.1 
在市场醒目位置公示诚

信计量自我承诺 
5 分 

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，扣 5

分；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，扣 1

分 

  

4.2 
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及

时、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
5 分 

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

电话、投诉意见箱的， 扣 2 分；

有计量投诉无投诉处理记录的，扣

1 分；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

的，有 1 起扣 2 分 

  

4.3 先行赔付制度的实行 2 分 查记录，未实行的，扣 2 分   

5．加分项目 

（5 分） 

5.1 

活水产摊位实行“超市

化”管理或建立和落实不

诚信摊位黑名单定期公

示制度 

3 分 
实行超市化管理或建立制度，加 3

分 

  

5.2 
对电子秤实行统一轮换

管理 
2 分 实行统一轮换管理，加 2 分 

  

本次评定结论 结论：     □达标     □不达标 

市场负责人（签字） 
 
 
 
 

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检查验收组成员（签字） 
 
 
 
 

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．评分表总分 100 分，总分 98 分以上（含 98 分）为达标；总分 98 分以下或有带*条款扣分的为不达标；     

2．加分项，不计入 100 分总值； 

3．电子秤铅封不符合铅封定义的，有 1 台扣 2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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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2020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  


